
晋城市应急管理局

关于我市地下矿山政府领导安全生产

包保责任信息的公告

阳城县应急管理局，非煤地下矿山企业：

按照《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非煤矿山安全风险分级

监管办法的通知》（矿安〔2023〕1号）和《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

发山西省非煤矿山安全风险分级监管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晋应急

发〔2023〕136号）工作要求，现将我市非煤地下矿山名称、生产系

统、地址、矿井现状、开采矿种、监管主体等信息进行公告，请各级

包保责任人高度重视，认真履行职责，非煤矿山企业要及时将非

煤矿山安全生产包保责任人（安全生产挂牌责任人）公告牌悬挂

于生产经营单位醒目位置，地方党委政府领导调整后，要及时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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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信息。阳城县要按照安全风险分级监管办法要求，结合日常执

法工作开展督查检查，彻底消除安全隐患，并积极应用“非煤地下

矿山基本信息系统APP”，及时动态更新相关信息。

附件：晋城市非煤地下矿山基本情况公示

晋城市应急管理局

2023年5月5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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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晋
城
市
非
煤
地
下
矿
山
基
本
情
况
公
示

序
号 1

填
表

说
明

：
1.企

业
说

明
：为

营
业

执
照

全
称

，按
法

人
资

格
划

分
。

2.矿
山

名
称

：（
按

取
得

单
独

采
矿

许
可

证
划

分
，填

写
采

矿
许

可
证

全
称

）
。

3.生
产

系
统

名
称

：按
照

取
得

安
全

生
产

许
可

证
划

分
，与

安
全

生
产

许
可

证
或

安
全

设
施

设
计

批
复

文
件

相
符

4.生
产

系
统

地
址

：具
体

到
XX

乡
(镇
)XX

村
。

5.矿
井

状
态

：生
产
/停

产
/基

建
/停

建
/长

期
停

产
/长

期
停

建
。

6.开
拓

方
式

：竖
井
/斜

坡
道
/平

硐
/竖

井
、斜

坡
道

联
合
/竖

井
、平

硐
联

合
/斜

坡
道

、平
硐

联
合
/竖

井
、斜

坡
道

、平
硐

联
合

。
7.生

产
规

模
：采

矿
许

可
证

的
每

年
原

矿
生

产
量

。
8.涉

及
生

产
能

力
：安

全
设

计
能

达
到

的
年

生
产

能
力

。
9.保

有
储

量
：扣

除
出

矿
量

和
损

失
矿

量
，矿

床
还

拥
有

的
实

际
实

际
储

量
。

10.
最

大
开

展
深

度
：指

矿
山

井
口

到
最

低
水

平
的

垂
直

距
离

，不
是

井
口

或
井

底
标

高
。

11.
外

包
或

转
包

情
况

：是
否

存
在
(是
/否
)；若

存
在

，存
在

的
项

目
部

个
数

；外
包

或
转

包
单

位
名

称
。

12.
联

系
电

话
：请

填
办

公
电

话
。

地
市

名
称

晋
城 市

区
县

名
称

阳
城 县

企
业

名
称

阳
城

县
柏

宝
陶

瓷
粘

土
矿

矿
山

名
称

阳
城

县
柏

宝
陶

瓷
粘

土
矿

生
产

系
统

名
称

阳
城

县
柏

宝
陶

瓷
粘

土
矿

生
产

系
统

地
址

晋
城

市
阳

城
县

润
城

镇
柏

沟
村

矿
井

现
状

（
生

产
/停

产
/基

建
/停

建
/长

期
停

产
/长

期
停

建
）

生
产

开
采

矿
种

陶
瓷 土

采
矿 证 生
产

规
模

（
万 吨
/

年
） 5

设
计

生
产

能
力

（
万 吨
/

年
） 5万 吨
/

年

开
拓

方
式

（
见 说 明
）

斜
坡 道

保
有

储
量

（
万 吨
） 19.
8从

业
人

数
（

人
） 20

井
下

单
班

最
大

作
业

人
数

（
人

） 5

最
大

开
采

深
度

设
计

（
米

） 580 - 550

现
状

（
米

） 580 - 550

外
包

和
转

包
情

况

是
否

存
在 (是
/

否
)

否

若
存

在
，

存
在

的
项

目
部

个
数 无

外
包

或
转

包
单

位
名 称 无

企
业

主
要

负
责

人

姓 名 陈 宽 向

职 务 矿 长

电 话 130 803 615 84

地
方

政
府

包
保

责
任

人

市
级

姓 名
职 务

电 话

县
级

姓 名 李 琳

职 务 常 务 副 县 长

电
话 035
6 - 422
2

726

乡
级

姓 名 李 锋

职 务 镇 长

电
话 035
6 - 481
4

501

备 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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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城市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2023年5月5日印发


